产值专项审计报告

（参考格式）
******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对******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年总产值、委托加工产值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贵公司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审计资料。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这些会计资料发表审计意见。我们的审计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广州高新区进一步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办法》（穗埔府规〔2020〕1号）、《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进一步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办法实施细则》（穗埔工信规字〔2020〕3号）等文件进行的。现将审计结果报告如下：

企业基本情况

   ******有限公司于***年***月***日成立，取得******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为***的《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为***万元。经营范围：***。经营地址：***。

二、审计结果

（一）总产值情况

总产值计算的参考方式为：当年生产的成品实物量×当年产品实际销售平均单价（不含应交增值税）+当年对外加工费收入（不含应交增值税）+（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价值-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初价值）。

对外加工费收入：

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

	年度
	总产值（万元）

	2021年
	

	2020年
	


（二）委托加工产值情况

当年委托加工产值=当年委托加工的成品实物量*当年不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的产品实际销售平均单价。

	年度
	委托加工产值（万元）

	2021年
	

	2020年
	


（三）贵公司委托加工的业务模式为（请勾选对应的业务模式）：

□贵公司提供生产必需的原材料给加工企业，贵公司有明确的委托加工合同，贵公司的财务账上有相关制造成本和原材料费用。

□ 贵公司委托加工企业代为购买原材料，贵公司的委托加工合同上有明确的代为购买原材料的相关说明，与加工企业之间有明确的原材料费用与加工费结算凭证（如发票等）。
□ 贵公司委托加工企业代为购买原材料，贵公司的委托加工合同上有明确的代为购买原材料的相关说明，委托加工业务发票是以产品进行结算，无法直观区分原材料费用与加工费，但有能区分原材料费用与加工费的其他相关佐证材料。
（四）贵公司委外加工的产品均为产成品，且委托加工生产的产成品由贵公司销售。

（五）贵公司的委托加工业务不包含部分生产工序委外后企业再加工的情况。

（六）贵公司在委托加工业务中仅向加工方支付加工费或劳务费。

（七）未发现贵公司存在与区内同一集团公司转移产能的方式套取奖励的情况。

三、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有限公司***年企业总产值、委托加工产值情况。我们认为，后附的企业总产值明细表、委托加工产值明细表以及原材料明细表按照企业实际情况编制，基本反映了******公司***年的总产值以及委托加工产值情况，并且符合《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广州高新区进一步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办法》（穗埔府规〔2020〕1号）、《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进一步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办法实施细则》（穗埔工信规字〔2020〕3号）等文件相关规定，未发现其他违反政策的事项。
附件：1.总产值明细表
2.委托加工产值明细表

      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广州                  年   月  日

备注：此模板仅供参考，具体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调整相应内容。
	                                                       年总产值明细表                                                         单位：元

	序号
	入库时间
	入库单号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数量
	年度销售平均单价（不含增值税销项税额）
	产值
	备注

	1
	
	
	
	
	
	
	
	

	2
	
	
	
	
	
	
	
	

	3
	
	
	
	
	
	
	
	

	产值小计
	
	
	
	
	
	
	
	

	对外加工费收入（不含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
	
	

	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初价值
	/
	
	

	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价值
	/
	
	

	产值合计
	/
	
	

	                                                  年委托加工产值明细表                                                   单位：元

	序号
	受托方名称
	受托方注册地所属的行政区
	受托方所属行业
	受托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加工合同编号
	入库单号
	入库时间
	委托加工产品名称（成品）
	委托加工产品数量
	平均销售单价（不含增值税销项税）
	委托加工产值
	对应的加工费发票号码
	发票结算内容（劳务费/加工费/产品名称）
	备注

	1
	
	
	
	
	
	
	
	
	
	
	
	
	
	

	2
	
	
	
	
	
	
	
	
	
	
	
	
	
	

	3
	
	
	
	
	
	
	
	
	
	
	
	
	
	

	4
	
	
	
	
	
	
	
	
	
	
	
	
	
	

	5
	
	
	
	
	
	
	
	
	
	
	
	
	
	

	委托加工产值合计
	
	
	
	
	
	
	
	
	
	
	
	
	
	


【重要，请认真阅读】注意事项：


（1）此模板仅供参考，具体应当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在报告正文及附表中增加披露相应内容，不得删改现有正文及附表内容，附表各列信息均需体现。


（2）最终提交的纸质版报告，需确保每一行数量*单价=产值，不得产生计算尾差。若实际计算单价超过两位小数的，需增加披露小数位位数。


（3）若本企业无对外加工费收入或自制半成品在制品，需在正文或报告披露金额为0，不得空白或不披露该事项。


（1）申请增量部分奖励和存量部分奖励的企业需披露当年及上一年度总产值、委托加工产值；�（2）仅申请存量部分奖励的企业需披露当年总产值、委托加工产值。


如企业未承接对外加工业务，此项可记为0。


如果会计产品成本核算中不计算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成本的，此项可记为0。


（1）申请增量部分奖励和存量部分奖励的企业需披露当年及上一年度总产值、委托加工产值；


（2）仅申请存量部分奖励的企业需披露当年总产值、委托加工产值。







